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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9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4-007 

优先股代码：360029                              优先股简称：上银优 1 

可转债代码：113042                              可转债简称：上银转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1、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人民币 67亿元授信额度（非同业业务），

额度有效期 3年。 

2、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上海银行（香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银香港”）等值人民币 116亿元授信额度，额度有效期

3年。 

3、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上银国际（深圳）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银国际深圳”）人民币 2亿元授信额度，额度有效期 3

年。 

4、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吸收上银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上银理财”）同业定期存款日终余额不超人民币 30 亿元，有

效期 1年。 

5、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吸收中船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船财务”）同业定期存款日终余额不超人民币 30 亿元，有

效期 1年。 

 回避表决事宜：  

关联董事顾金山先生、陶宏君先生对与邮储银行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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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金煜先生、施红敏先生对与上银香港关联交易事项、与上银国际深

圳关联交易事项、与上银理财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关联董事陶宏君先生对与中船财务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业务，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邮储银行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邮储银行授信额度人民

币 67 亿元（非同业业务），额度有效期 3 年，担保方式为信用。邮储银行国内

外分行及全资子行可占用其总行部分授信品种的授信额度。 

邮储银行分别为公司主要股东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船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所属集团其他成员的联营企业，因此属于公司银保监规则关联

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与上银香港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上银香港等值人民币

116亿元授信额度，主要用于保函、备用信用证、贸易融资、境外即期结售汇业

务、境外远期结售汇业务、同业拆放、外汇买卖、金融衍生品等业务，额度有效

期 3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上银香港为公司控制的法人，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女士担任上银香港董

事，因此属于公司银保监规则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与上银国际深圳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上银国际深圳人民币 2

亿元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有效期 3年，提供股权、资管计划产品

等资产或收益权等质押担保。 

上银国际深圳为公司间接控制的法人，公司业务总监朱守元先生担任上银国

际深圳董事长，因此属于公司银保监规则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与上银理财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吸收上银理财同业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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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终余额不超人民币 30亿元，有效期 1年。 

上银理财为公司控制的法人，因此属于公司银保监规则关联方，上述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五）与中船财务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吸收中船财务同业定期存款

日终余额不超人民币 30亿元，有效期 1年。 

中船财务为与公司主要股东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因此属于公司银保监规则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邮储银行分别为公司主要股东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船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所属集团其他成员的联营企业，因此属于公司银保监规则关联

方。 

上银香港为公司控制的法人，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女士担任上银香港董

事，因此属于公司银保监规则关联方。 

上银国际深圳为公司间接控制的法人，公司业务总监朱守元先生担任上银国

际深圳董事长，因此属于公司银保监规则关联方。 

上银理财为公司控制的法人，因此属于公司银保监规则关联方。 

中船财务为与公司主要股东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因此属于公司银保监规则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邮储银行 

邮储银行成立于 2007年 3月 6日，注册资本 991.61亿元，企业性质为国有

企业，实际控制人为邮政集团。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 号，法定代

表人刘建军（代），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

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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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23 年 9 月末，邮储银行资产总额 15.32 万亿元，净资产 9,154.74

亿元；202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601.22 亿元、净利润 757.66 亿元。 

2、上银香港 

上银香港于 2013 年 6 月 7 日开业，注册资本等值 63.05 亿港元，是公司境

外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为香港中环花园道 3 号冠君大厦 34 楼。上银香港是一

家在香港注册的法人银行，持有限制银行牌照，企业性质为有限公司,可经营存

贷款、国际结算、贸易融资（进出口代付、信用证、保函等）、银团贷款、外汇

资金、衍生产品交易等业务。 

截至 2023年 9 月末，上银香港资产总额 316.93亿港元，净资产 62.32亿港

元；2023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6.19亿港元，净利润 0.10亿港元。 

3、上银国际深圳 

上银国际深圳成立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注册资本 20,098 万元，企业性质

为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前

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茅彦民，经营范围主要为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

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

策等咨询服务，承接其母公司和关联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在特别管理措施范围

内投资须经审批）等。 

截至 2023年 6 月末，上银国际深圳资产总额 10.38亿元，净资产 5.99亿元；

2023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0.70亿元，净利润 0.53亿元。 

4、上银理财基本情况 

上银理财成立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30 亿元，企业性质为

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666号 2

幢 2号实际楼层 2层、3层，法定代表人钱亚平，经营范围为面向不特定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面向合格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理财顾问和咨询服务；

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上银理财资产总额 41.05 亿元，净资产 39.81 亿元；

2023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3.11亿元，净利润 1.9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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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船财务基本情况 

中船财务成立于 1997 年 7 月 8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871,900 万元，企业性

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 号 2 层、3 层、6 层，法定代表人徐舍，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 

截至 2022 年末，中船财务资产总额 2,291.76 亿元，净资产 189.75 亿元；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14.77亿元，净利润 9.23 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与邮储银行、上银香港、上银国际深圳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

行，授信条件不优于公司现有授信的其他可比非关联公司。公司对邮储银行、上

银香港、上银国际深圳的授信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公司与上银理财、中船财务的存款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不优于同类非关

联方。与上银理财、中船财务开展的同业存款业务符合存款定价政策，单笔业务

还将履行利率审批手续，定价公允。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的正常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

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与邮储银行单笔关联交易金额为 67亿元（非同业业务授信额度），

占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以上，累计关联交易金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的比例不足

5%。 

公司本次与上银香港单笔关联交易金额为 116 亿元，占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以上，与上银国际深圳单笔关联交易金额为 2亿元，占上季末资本净额的比例

不足 1%；上银国际深圳为上银香港控制的企业，公司与上银香港的关联交易金

额曾累计达到上季末资本净额 5%，经董事会六届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新发

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以上。 

公司本次与上银理财同业定期存款关联交易年度预估金额为 30 亿元（日终

余额），达到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以上；公司与上银理财关联交易金额曾

累计达到上季末资本净额 5%，经董事会六届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新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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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与中船财务同业定期存款关联交易年度预估金额为 30 亿元（日终

余额），达到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以上；公司与中船财务关联交易金额曾

累计达到上季末资本净额 5%，经董事会六届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新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达到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以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

海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均应当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董事会批准并按规定进行披露，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此外，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拟给予邮储银行人民币 67 亿元授信额度（非同业业务）的关联

交易事项、拟给予上银香港等值人民币 116 亿元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事项、拟给

予上银国际深圳人民币 2亿元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事项，以及拟分别吸收上银理

财、中船财务同业定期存款日终余额不超人民币 30 亿元的关联交易事项均属于

公司正常业务，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通

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上海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 

（二）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和《上海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月 20日      


